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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议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就相关内容披露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规定要求，

公司需在现行《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基础上，增加违反担保审批权限的责任追究机制等内容。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计划补充一名香港籍独立董事，

董事会成员增加为 10 名。 

根据上述安排，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若干条款进行修订，相关修订内容对

照见附录。除本次拟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本次对《公司章程》的建议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附录：《公司章程》修订建议 

修订条款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 

第一百二

十九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

中 1 名为董事长。中国广核集团

有限公司推荐 4 名董事，广东恒

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各推荐 1 名董

事。另外 3 名董事为独立董事，

按上市地的上市规则选聘。 

公司董事包括执行董事和

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执

行董事是指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职务外的其他经营管理职务的

董事。非执行董事是指在公司不

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独立

董事（也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交易规则》定义下的

“独立非执行董事”）指在公司

不担任任何经营管理职务，并与

公司和股东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的董事。 

董事会由 10 名董事组成，

其中 1 名为董事长。中国广核集

团有限公司推荐 4 名董事，广东

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核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各推荐 1 名董

事。另外 4 名董事为独立董事，

按上市地的上市规则选聘。 

公司董事包括执行董事和

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执

行董事是指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职务外的其他经营管理职务的

董事。非执行董事是指在公司不

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独立

董事（也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交易规则》定义下的

“独立非执行董事”）指在公司

不担任任何经营管理职务，并与

公司和股东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的董事。 

第一百四

十七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

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

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公司股票各上市地规则

的规定以及本章程确定的原则，

公司制定相关制度具体规范董

事会上述职权。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公司股票各上市地规则

的规定以及本章程确定的原则，

公司制定相关制度具体规范董

事会上述职权。 

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本章程中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

审批权限、审议程序的规定的行

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公司可以依法对其

提起诉讼。 

 

 

 

 

 

 

 

 

 

 

 


